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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朋友開戶投資首選 iLEO，回饋拿不完  

 

壹、 活動名稱：新朋友開戶投資首選iLEO，回饋拿不完 

貳、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2025/12/31 

參、 活動對象： 

年滿18歲(含)以上、65歲(含)以下之本國自然人，未曾開立第一銀行「iLEO數位帳

戶」，且未曾開立第一金證券之台股證券戶或曾開立但已銷戶滿半年以上者。 

肆、 活動內容： 

一、 綁定證券新戶禮: 

活動期間內，透過活動網頁指定連結或QR code首次線上開立iLEO數位帳戶，

於申辦流程中選擇專屬活動代碼「iLEOSEC」，開戶完成後並綁定iLEO數位帳

戶作為第一金證券交割帳戶，即可享綁定證券新戶禮新臺幣200元。 

二、證券戶開戶完成，首次電子下單完成交易，享最低2.8折起手續費優惠(請洽所 

屬營業員)。 

三、 迎新優惠好禮加倍: (詳:https://www.firstsec.com.tw/DD/DF/welcome/welcome_html/index.html)。 

(一)嚐鮮禮:活動期間內，首次線上完成開立台股證券戶，且最遲於開戶完成之

次月底前(如為當季最後一個月完成開戶者須於當月底前)，首次電子下單

一筆台股交易(不限金額之零股、權證、定期定額，不含申購、競拍)且完成

交割，即贈爭鮮集團電子即享券新臺幣100元一張(無使用效期限制)。 
註:客戶最遲須於開戶完成之次月底前完成電子下單交易；7~9月為第3季、10~12月為第4季，

故客戶若為12月開戶，因12月為第4季之最後一個月，則須於12月底前(亦即開戶當月)完成下

單，方符合本活動條件。 

(二)交易抽:證券戶新戶開戶完成後，於當季成功電子下單一筆台股交易者(不限

金額之零股、權證、定期定額，不含申購、競拍)且完成交割，即享星宇航

空亞洲線不限航點來回機票之抽獎機會1次(每季抽10名)。 

伍、 活動辦法： 

一、 前10,000名完成開立 iLEO數位帳戶並綁定為交割戶者，第一銀行將於

2026/1/31前將「綁定證券新戶禮」回饋至獲獎者本人之 iLEO數位帳戶。

iLEO數位帳戶之新戶禮每人限領取1次，若曾成功參加任何與第一銀行

iLEO數位帳戶新戶禮相關之活動，即無法再參加本活動；已成功參加本

活動者 (以活動代碼欄位為準 )，亦不得再參加第一銀行 iLEO數位帳戶其

他涉及新戶禮之活動。  

二、 本活動限居住於臺、澎、金、馬地區之本國國民參加，且不含第一銀行行員、

第一金證券員工。 

三、 如有任何因為電腦、網路、電話、技術等不可歸責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之事

由，致參加本活動者所填寫或登錄之資料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毀損之情

況，致影響活動結果者，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不負任何責任。若因電腦軟硬

體問題，或個人電腦操作使用不當，造成活動畫面無法顯示，參加者均不得要



2 

求賠償。 

四、 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有權檢視各交易行為及回饋情況是否有人為操作或違反

誠信之行為，對於有偽造、詐欺或冒名等行為，或以其他不正當方式違反活動

公平性之行為，經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查證屬實者，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

有權立即取消或撤銷其參加或回饋/中獎資格及取回獎項外，並就任何破壞本活

動之行為依循訴訟程序追究其責任，且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就上揭事項不負

任何法律上之責任，參加本活動者或中獎人亦不得因此異議或對第一銀行、第

一金證券有任何主張。 

五、 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非本活動相關獎項之製造商、經銷商或服務提供者，且

與該活動獎項之製造商、經銷商或服務提供者無任何代理或合夥關係；中獎人

如因對於活動獎項(包含商品或服務內容等)有任何爭議或相關問題，請逕洽實

際商品製造商或服務提供之廠商處理。 

六、 參加者應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

三人之資料。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保留審核參加者資格之權利，參加者如有

資料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得取消其參加資格；若因資

料不正確，而導致無法聯繫以及收取獎項，恕無法要求補發。如致損害於第一

銀行、第一金證券或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七、 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下合稱主辦方)保留隨時修改、變更、終止本活動及替

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本活動如有變更或終止時，將於本活動網頁或官方粉

絲團公告，不另行通知。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方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八、 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因舉辦本活動之需要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參加者之個人

資料，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8條第1項規定，向參加者告知下

列事項，請詳閱: 

1. 蒐集之目的：為確認參加者身分是否達成活動條件、本活動獎項發放及所得

稅申報等相關事宜。 

2. 個人資料之類別：身分證字號、姓名、電子郵件、手機、地址及相關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交易資料等。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及方式： 

(1)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

之保存年限（如：商業會計法等）/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因執行活動

所必須之保存期間（以期限最長者為準）。 

(2) 對象：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 

(3) 地區：我國境內。 

(4)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

用方式。 

4. 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參加者得行使查詢、更正等權利。 

5. 參加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上述個人資料，惟若參加者拒絕提供，將無法參

加此活動，敬請見諒。 

九、 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接受本活動條款相關規定，若有違反者，主辦方有權取

消參加者之參加資格，如對本活動內容有其他疑義，請聯繫第一銀行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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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專線：(02)2181-1111:第一金證券客服專線:(02)2511-0801星期一至四 

08:00-18:30/星期五08:00-17:00。 

十、 本活動屬機會中獎所得，中獎人年度累積贈品價值若超過新臺幣 1,000 元整，

應列入其年度綜合所得，若中獎價值超過新臺幣20,010 元整，中獎人須自行負

擔10%之所得稅（非境內居住之個人，以獎金或獎品價值之金額，扣取 20%稅

額，並配合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辦理代扣繳相關事宜。中獎人另須提供姓名、

戶籍地址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供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向主管機關進行

年度列單申報作業，依所得稅法第 94 條之 1 規定，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依

法得免填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予中獎人，中獎人若有需求，請另提出

申請。若中獎人不願提供相關資料或未依限如期繳納應繳稅額並配合辦理領獎

手續等相關事宜者，即視為放棄中獎資格。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律

辦理。 

十一、 第一銀行、第一金證券將依所得稅法、各類所得扣繳稅率標準及相關法規，

就參加者獎項所得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十二、 活動獎項恕不提供交換、挑選、轉讓及折現，亦不得更換參加者。 

十三、 有關「迎新優惠，好禮加倍」活動，可參考第一金證券官網，活動連結: 

https://www.firstsec.com.tw/DD/DF/welcome/welcome_html/index.html 


